民办非企业单位变更法定代表人材料清单

1.民办非企业单位变更登记申请表——（网上填写、打印、签字后再上传）。
要求：民办非企业单位意见须由原法定代表人签署意见并盖民办非企业单位印章；有业务主管单位的须由业务主管单位签署意见并盖公章。申请人申请行政许可，应当如实向行政机关提交有关材料和反映真实情况，并对其申请材料实质内容的真实性负责。
2.民办非企业单位法定代表人登记表——（网上填写、打印、签字后再上传）。
要求：民办非企业单位须签署意见并盖章，背面粘贴身份证双面复印件。
3.法定代表人离任审计报告——（申请人自备）。
由审批部门委托有关机构开展法定代表人离任审计，部分地区需社会组织自备审计报告。法定代表人离任审计报告出具后，需在三个月内向当地登记管理机关提交全部、齐全的申请材料。
4.前置许可证书——（申请人自备）。
要求：前置许可的，须提交业务主管单位变更后的许可证正、副本复印件，有批复的还须提交批复原件或复印件。
5.会议纪要——（申请人自备）。
要求：须载明会议名称、时间、地点、应到会人数，实到会人数，会议通过的决议，并经全体参会人员签字。

6.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正、副本——（申请人自备）。
要求：可上传证照照片，线下提交原件（若证书遗失请在此提交证书遗失补办申请表）
7.整改措施及整改承诺——（申请人自备）。
要求：针对审计报告发现问题、梳理整改措施及整改时限，并法定代表人签字盖章。
8.法定代表人承诺——申请人自备。
要求：应在法定代表人承诺书上注明从理事会决定之日起至今，由XXX代表社会组织承担法律责任并由法定代表人签字盖章。

补充材料：
1.拟任法定代表人征信报告（申请人自备）
[bookmark: _GoBack]2.拟任法定代表人有无犯罪记录（申请人自备）





